
2023年劳动价值论文(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价值论文篇一

一、价值——法的价值——商法的价值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
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
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
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
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
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
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
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
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
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
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
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
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
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
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对法的价值的分
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
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
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
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
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
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
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
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



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
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
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
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
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目的性价值概述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
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
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
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
纪的罗德岛法（lex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
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
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
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
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
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
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
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
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
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
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
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
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



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
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
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
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
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
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
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
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
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
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
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
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
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
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
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
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
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
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
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
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
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
规定。

3、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
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
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
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
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
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
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



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
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
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
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
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
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
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
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
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
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
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
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
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
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
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
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
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
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
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
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
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
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
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
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
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
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
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
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
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
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
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
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
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
交易之安全。

3、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
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
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
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
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
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
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
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
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
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
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
之前签章。”

4、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
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
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
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
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
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
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
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
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
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
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
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
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
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
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
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
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
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
简便迅捷。

2、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
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
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
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
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
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
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
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
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
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
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
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
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
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
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



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
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
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
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
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
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
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
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
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
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
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
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
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
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
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
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
不可分离的。

参考书目：

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版。

雷兴虎《略论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

劳动价值论文篇二

一、价值——法的价值——商法的价值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
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
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
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
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
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



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
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
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
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
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
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
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
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
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对法的价值的分
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
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
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
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
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
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
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
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
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
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
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
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
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目的性价值概述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
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
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
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
纪的罗德岛法（lex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
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
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
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
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
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
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
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
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
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
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
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
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
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
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
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
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
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
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
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
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
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
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
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
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
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
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
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
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
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
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
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
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
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
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
规定。

3、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
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
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
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
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
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
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
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
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
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
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
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
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
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
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
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
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
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
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
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
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



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
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
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
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
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
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
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
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
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
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
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
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
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
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
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
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
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
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
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
交易之安全。

3、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
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
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
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
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
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
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
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



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
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
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
之前签章。”

4、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
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
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
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
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
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
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
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
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
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
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
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
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
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
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
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
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
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
简便迅捷。



2、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
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
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
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
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
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
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
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
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
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
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
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
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
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
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
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
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
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
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
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
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
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
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
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
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
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
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
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
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
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
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
不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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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兴虎《略论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

劳动价值论文篇三

《氓》是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课文，也是《诗经》
中婚恋诗的代表作之一。

《氓》虽然如刘文所说“叙述的是一场家庭矛盾纠纷”，但
从被采入《诗》的那一刻起，其在个人抒情的文学价值外又
被赋予了浓厚的社会功用。《诗经》在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及
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外，还被借以宣扬修身养性，并以之治
国经邦。《毛诗序》论《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美教化，移风俗”，准确切中《诗》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
俗风情、政治得失的意旨。只是之后的统治者过于强调其教
化百姓、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的一面，忽略其文学价值;社会
的现代化过程矫枉过正，反对礼教、张扬人性，漠视其社会
功用。所以，要体味《氓》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和复杂心理
情感下的人物形象，就意味着必须审视《氓》的时代和社会
意义。

一.不得不说的人物身份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
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
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
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
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



《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
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
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
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
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
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
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
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
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
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
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
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
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
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
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
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
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
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
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
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
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
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
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
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
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实
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
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
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
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



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
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
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风・桑中》等)。如此
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
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
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
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
实事件。

二.一场合风俗、遵礼义的婚恋

刘文指出从礼教出发否定女子恋爱时的行为，认定她在婚姻
中受压迫遭损害，犯了时代前移的错误。但它以平等自由的
婚恋观审视《氓》中的自由恋爱，也犯了时代后移的错误。

尊卑观念在西周、春秋时代肯定存在，封建时代只是将其更
细化、制度化，从而成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行为
准则。除氓“贰其行”外，两者的婚恋可说合乎风俗礼义要
求。“合礼”不仅是女子在道德、行为层面批判氓的有力依
据，也是采诗者引导和诫谕社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在封建礼教下，女子恋爱的大胆、热情和谈婚论嫁的谨慎、
顾虑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不违背当时当地风俗与礼制之间的
关系。统观《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多表现在
《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风都描写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欢
行为，尤以保留殷商余风的邶卫地区为甚。鲍昌《风诗名篇
新解》认为，“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
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人类
学上也确实存在合欢之俗。有人认为《周礼・媒氏》所
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
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正是反映了礼义
对风俗的容纳;可为倡导男女有别，没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
没有彩礼不能正式会面(《礼记・坊记》：“夫礼防民所淫，
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



币不相见，恐男女无别也。”)。可见，《氓》《静女》等诗
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胆、纯洁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礼(布是古
代的货币)下聘却无“良媒”时暂时拒绝氓，前者合俗，后者
遵礼。而诗中纳征(抱布贸丝)、纳吉(尔卜尔筮)、请期(秋以
为期)、亲迎(以尔车来)则以少总多，概括了嫁娶时的“六
礼”。虽顺序有颠倒，但不能就此认定违反周礼，这毕竟是
诗!

刘老师猜测了两人婚后生活的大量可能性，但《氓》中最吸
引人、最撩动人心的还是女子对爱情一步三回头的哀怨、斩
断情丝的刚绝与无奈。对女子进行道德压迫和行为戕害的封
建时代无法看到如此丰满的形象。女子忘不了刻骨铭心的爱
恋;婚后的不幸，反衬出爱恋的可贵。所以女子反复吟咏的，
就是留下两人足迹的地方――桑林和淇水。

《氓》用比兴手法，通过桑叶由嫩绿到枯黄的变化喻女子由
青春逐渐衰老、由幸福至痛苦的过程。但这“桑”不是“五
亩之宅”范畴的“桑”，而是由上古至商周祭祀之所的社树：
仲春之月行祭祀之礼，未婚男女到桑林中互相交流、寻找配
偶，中意的话则到祠宫禀告祖先，祈祷保佑。

淇水更是女子始于欢乐、终于悲伤的见证。水能隔绝临河幻
想的君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却阻挡不住处于热恋
中的女子“送子涉淇”，并成为他们结情之所(“秋以为
期”)：伟大的爱情力量战胜了大自然的束缚。不仅如此，隐喻
“爱”的“涣涣溱洧，汤汤淇水”，激荡着人们心中不可阻
遏的爱的热情，让女子回忆起“以我贿迁”时的渡淇之境：
当初我俩坐在车里，欢声笑语渡过淇水，汤汤淇水就是依依
情意;如今我形单影只再渡这河，河水和着我的恨泪溅湿帷裳，
汤汤淇水就是不尽恨情。再者，这淇河也应是氓信誓旦旦之
地。古人有临河起誓的传统，重耳投子犯之璧于河：“所不
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祖逖中流击楫而誓：“能清中
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男子若真的请淇河监督他“与之偕
老”之誓，那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形成了多大的婚前



婚后反差，也无怪乎女子在最后直喊淇水原隰尚有限度，可
男子轻许誓言，没有一点行为准则!

如上，《氓》的文学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在婚前对爱情憧憬、
坚贞，在婚姻不幸、家庭破裂时又直面现实、勇敢抉择的女
子形象。她的不幸，与当时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她和《邶
风・日月》《邶风・谷风》中女子的性格、行为、结局各有
不同，但又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社会变化下遭遇婚姻、家庭不
幸的女子的群像。当时的统治者希望依靠《氓》反映现实，
诫谕贵族阶层维护道德，来教化社会;但事实上《氓》却向我
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变化中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女子形象因
《氓》的社会价值更加丰满，《氓》的社会价值也因人物形
象更加彰显。

劳动价值论文篇四

柳宗元在永州的旅行日记是闻名遐迩的山水名篇，其中最著
名的是被后人奉为山水小品经典的《永州八记》。

一、文学与旅游文学的相关概念

文学主要被看做是审美的语言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表现
形式，反映客观的现实、体现作家心理感受的艺术，包括诗
歌、小说、散文、剧本、游记、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
形式，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心里的感情及再现特定地域和特
定时期的社会生活。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文学”这个名词也随之出现。
现在的旅游文学是指反映旅游者旅游生活的文学，它以旅游
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表现对象，书
写旅游者或旅游工作者的感情、思想和审美情趣。其比山水
文学的表现对象要更加的广泛，不仅涉及了山水风景、文物
古迹而且包括了风土人情等社会事物。



二、柳宗元文学的旅游价值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他是“唐
宋八大家”之一，是文学上的大家，思想上的伟人。柳宗元
被贬到偏远的永州和柳州后，虽然政治理想破灭了，但是远
离了政治的斗争，他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最终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成就。柳宗元的旅游文学作品主要有游记和纪游诗两大
类，一般被称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文学丰富了永、柳二州的旅游资源

永州和柳州两地比之与国内其他著名的旅游地来说，旅游资
源比较贫乏。柳宗元的那些经过精心绘制的描写两地自然风
光的著名杰作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他给予两地的一
批非常有价值的珍宝。柳宗元文学不仅使两州旅游地的旅游
景观更加丰富，还增加了两州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柳宗
元没被贬到这里之前，两州的自然山水风景和人文历史景物
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
点是，那时候的山水是没有多少人欣赏的，是寂寞的。柳宗
元到了这里之后，它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逐渐远离“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位置，是柳宗元发现并宣扬了这里奇山秀
水的美丽，使它传扬出去广为人知。

(二)柳宗元文学提高了两地旅游资源质量，增加了旅游资源
文化内涵和旅游吸引力

在中国的旅游资源中，因为文学是非物质的，是一种语言，
所以，它往往是融入其他的旅游资源之中，增添这些旅游资
源的人文色彩，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旅游资源。中国古代的文
人雅士一直是传统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历朝历代因为文人游
览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记游、咏物之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
品丰富了旅游景观的人文内涵，增加了旅游吸引力，提高了
旅游景观的美誉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著名
山水风景和名胜古迹的形成发展，大都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



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两地的旅游文化的精髓，而柳宗元文学
主要是游记和游诗，这些都是在经过实地的游览之后，融入
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创作出来的。

(三)柳宗元的文学无意识地宣传了旅游景观

依照现代传播学的理解，受众对隐性宣传的信赖程度远远超
过商业宣传，文学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隐性宣传方法。因为
它拥有特别的审美效果和穿越时空的传播作用，使读者阅读
文学作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感受。旅游文学是一种表
现美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美感。作者在创作旅游文学作
品时，是出自内心真挚的感情，描绘山川美景等自然风光，
没有掺杂任何商业宣传营销目的，因此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再加上旅游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山水风景是自然景观的真实再
现，但是又要高于自然景观，是经过作者文学艺术加工出来
的，其与自然景观相比更加具有美感，也更能引起读者到此
一游的兴趣。柳宗元文学对于永、柳两州的意义，有很大一
部分体现在他对两州美丽自然风光的宣传这方面。客观的景
物美要经过“人”的主观加工作用方能更加显现出来，柳宗
元曾经说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
则清湍修竹，芜没与空山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
没有料想到，他对于贬谪之地的永州和柳州来说，恰好扮演
了他美学理论中强调的“人”这个角色。正是因为有了柳宗
元的存在，他所创作的旅游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后，才使偏远
孤陋的、埋藏于荒山野岭的永、柳两州诸多旅游景观传扬出
去，广为人知，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

在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经过其文学加工，永州和柳州不再
是贫穷僻陋的偏远之地，而是处处皆是美丽风景的世外桃源，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俱是世上少有的美景。小石潭
的奇石、西山的奇与怪、袁家潭的山风、钴镯潭的清澈等等，
柳宗元在说起这些景物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这些可能



本来很普通的风景在柳宗元的妙笔生花下，增添了很多独特
魅力，让读者陶醉其中，产生到此一游的兴趣。

(四)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二州旅游文化的精髓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已经
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大家越来越要求享受精神生活。这种现
象反映到旅游活动中，就表现为人们渐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
纯游览性的观赏自然风景，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旅游活动中的审美情趣和享受高品位的文
化资源，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柳宗元的旅游文学刚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它以自身散发的
文学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影响力激发读者的旅游欲望，它是在
永、柳两州的奇山丽水之中开出来的一朵奇葩，它理所应当
地永柳两州旅游文化的精髓，是两州旅游文化中最具吸引力，
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三、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充分依托景区的文化积淀
和历史背景，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学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营销方
式、手段，向外界介绍景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这种借助旅游文学进行营销，迎合旅游者对文化的追求，是
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旅游发展形势。

(一)文学与传媒相结合的营销方式

现今，湖南吉首的凤凰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它在90
年代末之前并非如此。虽然凤凰城的旅游资源非常有特色风
情，而且还有文学上的大家沈从文先生其著作《边城》的独
特魅力，但其还是在90年代末借助当地政府与湖南卫视联手
打造出了独特的旅游品牌，使文学与影视的影响相结合。自
此，凤凰旅游一炮走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方案。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把包装对象放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突
出的文学形象上，或创办一些专门用来做旅游宣传的节目、
频道等。通过对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渠道融
合来对文学旅游资源进行包装和宣传。

(二)将旅游文学作品运用到旅游景点的广告语中

广告语要求朗朗上口，语言精练，讲究含蓄且有意境，要能
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空间。对于旅游广告语来说，也要重视名
人效应。

苏东坡曾以“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来赞美虎丘，虽
然对于虎丘的美丽风景和名胜古迹等只字未提，但是却引起
了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到虎丘旅游的兴趣。流传到现
在，这句话已成为了虎丘旅游的宣传广告语。杭州旅游业的
广告语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句就是出自唐朝著名
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一首诗。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
成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而且还将继续传扬下去。
当时，杭州征集旅游广告语，这句词通俗易懂却又意境无穷、
有独特的魅力，从众多的广告语中脱颖而出，被杭州市相关
旅游部门定为杭州旅游的广告语。因为这句特色的广告语，
杭州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江南旅游城市，在宣传上取得了优势。

这样把文学作品里的某个句子应用作为旅游景点的广告语的
例子有很多，而且大部分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
可以深入研究柳宗元文学作品，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在
大众中的影响力，设计旅游广告语，使其在同类旅游中脱颖
而出。

(三)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景观

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旅游景观，通常是以文学名著或以其为蓝
本改编的电视剧等在大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为前提。回头看
看，这些年来我国模拟文学名著开发的旅游景观，几乎每一



轮模拟景观热都与文学名著或以其改编的电视剧等的轰动联
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我国名著《红楼梦》为蓝本改编拍
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因此，先后诞生了
北京的大观园、上海的大观园和河北正定县的荣国府。国外的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评为“全球第一大畅销书”，它在
全球的范围内有数量巨大的书迷。它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也吸引了旅游开发商的目光。华纳公司与奥兰多环球影城携
手在奥兰多环球城内建立一个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蓝
本的“园中之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
界”(thewizardingworldofharrypotter)，这个“魔法世界”作
为环球影城冒险岛主题乐园的一部分于-正式对外开放。

以文学名著为蓝本的模拟景观因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再加上影视剧播出后产生的轰动效果，必定会产生可观的经
济效益。

劳动价值论文篇五

诗歌的落寞，不光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也与人们心灵的变化
有关。今天的中国，经济、金钱、物质，占据了政府和民间
的议事日程，也占据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灵空间，诗歌不可
能不被边缘化。但是，就像久居闹市的人，偶然见到朝露与
清泉，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灵莫名地悸动了一下，为了保
持我们的心灵还有这种悸动一下的反应能力，诗歌，还是不
应当忘却的。

其实，诗歌，是很难被排除出生活的，哪怕我们今天已不
再“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诗歌对思维、语言的
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能够读懂诗歌，能够感受到
那些排列整齐的文字内在的诗意和密码，标志着一个人获得
了一种起基础作用的学习能力、感知能力、探索能力，包括
联想、猜想、想象，分析、归纳、演绎，形象思维、抽象思



想、逻辑推理等等。而这种能力，对一个读书人、文化人来
说，是最基础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读不懂诗的人，能读
懂哲学；一个理解诗的抽象性有困难的人，在理解数学与物
理的抽象性时会没有困难。

所以，无论是考虑心灵的慰藉、人生的幸福，还是从训练脑
力的实用工具出发，应该相信，人们会再次认识到诗歌的价
值，诗歌不会out。

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有没有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思想、道德等因素影
响的“纯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有没有纯粹
的“文学性”的研究？答案依然还是否定的'。文学本身就是
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自身中已然包含了政治、伦理、哲学
等诸多非文学因素，于是对“文学性”本身的寻求几乎就成
为悲壮的代名词。我欣赏荣格的一句话:“人类存在的唯一目
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
就是“诗性”之灯。它使人类原本并无目的和意义的生存有
了意义和目的，从而对虚无的人类构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
暗夜行路的孤独旅人从远方的一点灯火中感受到温暖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体之所在。

其实，对文学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其它属性的排斥。
相反，文学本身其实就包含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
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政
治都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
否则它就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的政治或权力表达都是
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在对文学的解读上，读者不
能完全越过“文学性”这一根本而直奔政治或其它目的，同
样，在今天学界言必称之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面前，必须考
虑其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切身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
对夏志清先生坚持从文本出发，力图在文学性的视景中展开
文学史写作的研究方法非常欣赏，如对沈从文、张爱玲、钱



锺书、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评论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文学所要处理的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生存境遇。“文
学性”所体现的正是对各种境遇化和经验化的东西的描
述。“文学性”强调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最直接、最原
初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是从任何理念出发，也不可能被任
何一种知识系统所收编，它以自己最真实而具体的生存方式
来呈现它自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从这种真实而具体的经验
出发来对它进行解读。

当然，坚守文学的“文学性”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需
要引入“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政治”等诸种
“非文学性”的视野，才可能更好地阐释所谓的“文学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掉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它和政
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它自身的“文学
性”。


